

                                     广应急字〔2022〕30号
广宗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做好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根据《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河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对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除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操作人员外的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具备安全培训条件（附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可以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从事安全培训活动。应当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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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
根据《河北省安全生产培训管理规定》第六条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具备《安全培训机构基本条件》（AQ/T8011）等有关标准规定的条件，并符合以下要求：

（一）从事的每个专业领域或者作业类别领域至少有1名专职安全培训教师，兼职安全培训教师在本省安全培训机构兼职不得超过3家，鼓励培训机构配备相关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培训工作；

（二）培训教室应当相对集中，使用面积不低于100平方米，其中：人均面积不得低于1.5平方米，公共面积不低于教室使用面积的10%；

（三）培训教室无安全隐患，干净整洁，采光、通风好，配备投影仪、投影屏幕、计算机、白板、音响、录像、刻录机及互联网等设施设备；

（四）特种作业实习实训设施及教学场地的配备，应当满足相关操作项目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大纲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的有关要求；

（五）采用远程安全培训的，在培训前应当按规定向省级和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安全培训的教师、教材、档案生成及学时认定等情况，并采取远程与现场安全培训相结合方式进行，现场安全培训时间不低于总学时30%；

（六）采用合作办学开展安全培训的，只能与1家单位合作，并与合作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协议应当包括办学原则、合作方式及范围、权利和义务、过程管理与质量、资金投入以及安全保卫和后勤保障等内容；

（七）消防设施按标准配备并经政府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

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安全培训机构，不得从事安全培训活动。



